
立法會CB(3)891/2024(01)號文件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  
辯論及表決安排  

條例草案的目的： 《條例草案》旨在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  
(a) 訂立和撤銷關於維持生命治療的預設醫療

指示，以及執行預設醫療指示中的指令；  
(b) 簽發、撤銷和執行具持續效力的不作心肺復甦

術命令；及  
(c) 相關事宜。  
 

合併辯論  ：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以及
醫務衞生局局長 (“局長 ”)
提出修正案的條文及附表，
以及新訂標題、新訂條文及
新訂附表  

─ 第 1至 62條及附表 1
及 2，以及擬議新訂
第3A至 3C條、第3部
第 5分部的標題、第
43A條、第4部第3分
部的標題、第51A及
51B條、第5A部的標
題、第 58A至 58H條
及新訂附表1A 

合併辯論原條文、附表及修正案 (包括刪去第 4部第 2分部第 3次分部
(即第 49至 51條 )，以及擬議新訂標題、新訂條文及新訂附表 )(見附件 1
列表 )。  

局長提出的共71項修正案  
修正案旨在就以下事宜作出修訂 (詳情請參閱附件 2)： 
A. “維持生命治療”、“基本護理”和“紓緩治療”的定義  
B. 預設醫療指示  

1. 電子版本  
2. 以紙張形式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3. 見證人  
4. 顯示簽署日期  
5. 撤銷預設醫療指示  
6. 執行預設醫療指示中的指令  

C.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7.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定義及其附註  
8. 以紙張形式簽發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9. 副簽人  
10. 以書面方式撤銷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11. 顯示簽署日期   

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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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意圖誤導另一人遵從或不遵從預作決定文書的行為的罪行  
E. 修訂《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 章 ) 
F. 附表 1─預設醫療指示的標準表格  

12. “罹患末期疾病 ”、 “持續性植物人狀態 ”、 “不可逆轉昏迷 ”和
“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 ”的定義  

13. 見證人的個人詳情  
G. 附表 2─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及續頁的表格  
H. 原有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處理  
I. 其他草擬事宜  
J. 為行文一致而作出的技術和文本修訂  
表決次序  ：  1.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  

2. 局長的修正案 (不包括增補擬議新訂標題、新訂條文
及新訂附表 ) 

3. 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條文及附表納入條例草案  
4. 二讀並增補擬議新訂標題、新訂條文及新訂附表  

 
局長的修正案  
(載於2024年11月12日發出的立法會CB(2)1415/2024(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4年11月18日  



附件1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 第3、6、13、14、19至21、23至25、31、34、36、
39、41至43、45、52、53、56、59及60條  

醫 務 衞 生 局 局 長

(“局長 ”)提出修正
案 的 條 文 及 附 表

(不 包 括 擬 議 新 訂
標題、新訂條文及

新訂附表 ) 

第1、2、4、5、7至12、15至18、22、26至30、32、
33、35、37、38、40、44條、第4部第2分部第2次
分部 (即第46至48條 )、54、55、57、58、61條、第6部
第 4分部 (即第 62條 )及附表 1及 2；以及刪去第 4部
第2分部第3次分部 (即第49至51條 ) 

局 長 提 出 的 新 訂

標題、新訂條文及

新訂附表  

第 3A至 3C條、第3部第 5分部的標題、第 43A條、
第4部第3分部的標題、第51A及51B條、第5A部的
標題、第58A至58H條及附表1A 



附件2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  

醫務衞生局局長提出的修正案  
 

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A. “維持生命治療”、“基本護理”和“紓緩治療”的定義  

- 更新《條例草案》第 2(1)條 “維持生命治療 ”的
定義，略去 “但不包括基本護理及紓緩治療 ”的字
句，澄清“基本護理”及“紓緩治療”不屬“維持生命
治療”。修訂 “維持生命治療 ”定義下的附註，指出
維持生命治療的一個例子，是人工供給營養及

液體。  
- 為免引起誤解，將“基本護理”修正為“基本照顧”，
並澄清 “基本照顧 ”是指不屬醫療性質的一般
照顧。  

- 鑒於“基本照顧 ”及 “紓緩治療 ”的定義僅在第 11條
中被引用，兩釋義的位置遂由第2條調至第11條。 

- 於《條例草案》附表1所載預設醫療指示標準表格
的第3部，新增方格供病人選擇拒絕接受除人工供
給營養及液體外，所有維持生命治療。  

第2、11條及
附表1 

B. 預設醫療指示  
1. 電子版本  

- 新增第5A部，提供以電子方式訂立和撤銷預設醫
療指示的條文。1《條例草案》如獲通過 (“《條例》”)，
除第 5A部外的其他部分和附表將先生效，而
第 5A部會待指定電子系統的相應功能全面運作
後才生效。  

- 修訂《條例草案》第 57條，以釐清醫務衞生局局
長所發布關於指定電子系統的通知，並非附屬

法例。  

第2、4、7至
10、12、18、
57條、附表1
及擬議新訂

第 5A 部 的

標 題 及

第 58A 至

58H條  

                                                 
1 第 5A 部的條文內容包括修訂《條例》第 2 條：更新 “確效文本 ”的定義以涵括以
電子形式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和新增 “視聽聯繫 ”的定義以允許在遙距診症期間
訂立預設醫療指示；修訂《條例》第 7 條：規定以電子形式訂立指示的要求 (該
份指示必須以電子紀錄形式訂立、必須採用由指定電子系統提供的標準表格模

板訂立及必須遵照該系統的規定儲存在該系統內 )；在《條例》加入新第 9A 條：
規定以電子形式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電子簽署的要求；以及修訂《條例》第 10 條：
使電子預設醫療指示的撤銷方法與紙本預設醫療指示的撤銷方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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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 將現時的擬議中文釋義 “圓效文本 ”修訂為 “確效
文本”，並建議修訂“確效文本”的定義。該擬議

修訂的定義闡明除了紙本預設醫療指示的掃描

副本以外，其他類型的電子影像 (如照片 )，只要
清晰可讀，並遵照指定電子系統的規定，儲存在

系統內，均可以被視為確效文本。  
- 加入“電子影像”和“電子紀錄”的定義，其中一個

目的是配合 “確效文本 ”中有關以電子方式儲存
的預設醫療指示的定義。  

2. 以紙張形式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 訂明《條例草案》第4條 (簽署的涵義 )只適用以紙

張形式簽署文件，而第7條 (預設醫療指示的格式 )
則只關乎以紙張形式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  

3. 見證人  
- 修訂《條例草案》第9(2)(c)條，讓第9(3)條所規定

的註冊醫生見證人無須聲明其屬成年人。當局亦

會相應修訂附表 1中預設醫療指示的標準表格
第4部。  

- 修訂《條例草案》第9(2)(c)及 (d)條，規定見證人
須簽署該份指示，以聲明自己見證該訂立者簽署

該份指示。  
4. 顯示簽署日期  

- 修訂《條例草案》第8及9(2)(e)條，僅要求於預設
醫療指示上顯示簽署日期，而不設限於誰人應填

寫日期或日期應採取何種方式顯示。  
5. 撤銷預設醫療指示  

- 修訂《條例草案》第10(1)(a)條，示明撤銷預設醫
療指示，可以書面方式 (不論屬紙張形式或電子
形式 )進行。  

- 新增第 10(1)(ab)條訂明，就以附表 1中預設醫療
指示的標準表格所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而言，

簽署該份指示的第5部 (連同顯示簽署日期 )，將可
作為撤銷指示的一種方法。  

- 新增第10(1)(e)條，讓預設醫療指示的訂立者 (或
某成年人在訂立者在場並在其指示下 )採取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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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電子系統所規定的步驟撤銷該份指示。  
6. 執行預設醫療指示中的指令  

- 釐清《條例草案》第12條所涵蓋的是關乎預設醫
療指示訂立者的醫治者對該訂立者施以或不施

以有關治療的權利、責任、義務及法律責任。  
- 修訂《條例草案》第18(2)條，訂明向原訟法庭就

預設醫療指示作出宣告的有關申請，除了可在各

方之間提出外，亦可藉通知法定代表律師而單方

面提出。  
- 修訂《條例草案》第 2(1)條，加入 “同居關係 ”和

“同居者”的定義，並修訂第18條，旨在讓同居者
與 直 系 親 屬 同 樣 可 在 無 須 取 得 許 可 下 按

第 18(1)條向原訟法庭申請就預設醫療指示作出
宣告。  

C.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7.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定義及其附註  

- 從《條例草案》第 2(1)條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
的定義中略去附註的第 2段 (不具持續效力的文
書的例子 )，並在該定義中闡述何謂 “持續效力 ”，
以提高明確性。  

8. 以紙張形式簽發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 更新《條例草案》第27和28條，明確規定不作心

肺復甦術命令必須藉紙張形式以書面簽發 (不可
採用電子形式 )和妥善填妥附表2的法定表格1、2
或3。  

9. 副簽人  
- 新增第 43A條，以闡明如無精神能力就維持生命

治療作決定的成年病人的責任人，是根據《精神

健康條例》 (第136章 )第 IIIA部 (由法院或裁判官 )
或第 IVB部 (由監護委員會 )而委任的，則該責任
人獲授權為成年病人副簽並非按預設指示簽發

的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而此權力是該責任人可

依據第 136章第 IIIA或 IVB部行使的權力以外的
額外權力。  

- 修訂第22條，關於為無精神能力就維持生命治療

第2、22、27
至29、32條、
附表2、擬議
新 訂 第 3 部
第 5 分 部 的
標 題 及

第43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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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作決定的成年病人所簽發的非按預設指示簽發

的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同居者作為責任人，如

符合第29(3)條的條件，可為該成年人副簽不作心
肺復甦術命令。  

- 修訂《條例草案》第29條，如簽發不作心肺復甦
術命令的註冊醫生信納即使已作出合理努力，仍

未能找到對象病人的責任人行事，並非對象病人

的責任人之成年人，在符合第29(3)條條件下，可
成為合資格的副簽人。第29(3)條中的副簽要求亦
新增額外條件，列明副簽人須願意簽署該不作心

肺復甦術命令的有關部分。  
- 於並非按預設指示簽發的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的訂明表格 (即附表 2的表格 2及3)新增第 5部，讓
簽發命令的註冊醫生處理相關副簽事宜後，簽署

該部分。同時，簽署第5部將成為簽發此類不作心
肺復甦術命令之先決條件。  

- 修訂《條例草案》第29條，如其中一名簽署不作
心肺復甦術命令的訂明表格的註冊醫生信納即

使已作出合理努力，仍未能找到具資格人士副簽

該表格，以及在附表2所載的表格2新增第5部中，
聲明自己信納所述情況，則可豁免有關為無精神

能力就維持生命治療作決定的成年病人簽發的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副簽要求。  
10. 以書面方式撤銷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 修訂《條例草案》第32(2)(a)條，示明表達希望不
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不獲遵從的意願，可以書面方

式 (不論屬紙張形式或電子形式 )進行，命令會因
該行為而撤銷。  

11. 顯示簽署日期  
- 修訂《條例草案》第29(2A)及33(2)(b)條，僅要求

於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上顯示簽署日期，而不設

限於誰人應填寫日期或日期應採取何種方式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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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D. 意圖誤導另一人遵從或不遵從預作決定文書的行為的罪行  
- 取替《條例草案》第 46至 51條所概述的特定犯罪
行為。 2 

- 擬議的罪行會涵蓋任何有意圖 (或罔顧是否會 )誤
導另一人遵從或不遵從預設醫療指示，或不作心

肺復甦術命令等文書中的某項指令而作出的

行為。  

- 在擬議修訂的第 46(1)條和第 47(1)條中包含 “罔
顧”一元素，以作為“有意圖誤導”的犯罪意圖的替
代。至於擬議修訂的第46(2)條和第47(2)條中概述
的更嚴重罪行，有關行為須屬有意圖誤導並伴有

別有用心的意圖 (即意圖延長該病人所蒙受的痛
苦、危害該病人的健康或為自己或另一人取得任

何利益 )。  

- 擬議修訂的第 48條將為在擬議修訂的 46(1)條和
第47(1)條所訂罪行下，罔顧後果而作出某行為誤
導另一人的情況，提供 “有合理辯解 ”作為免責辯
護。新增的第 51A條旨在允許裁定犯控罪以外的
罪行。  

- 鑒於第 45(1)條與擬議修訂的第 46(1)條及第 46(2)
條訂定的罪行，或需較原先的檢控期限 (即6個月 )
更長的時間搜證，因此新增的 51B條延長所訂罪
行的檢控期限。  

第 44、 46至
48條、刪去
第 4部第 2分
部 第 3 次 分
部 ( 即 第 49
至 51 條 ) 、
擬議新訂第

4部第 3分部
的 標 題 和

第 51A 及

51B條  

E. 修訂《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 章 ) 

- 由於修正案有條文訂明以電子方式作出及撤銷預
設醫療指示以及撤銷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部分

方面，因此移除旨在令預作決定文書不得以第553
章電子交易形式執行的《條例草案》第62條。  

第 6 部 第 4
分 部 ( 即
第62條 ) 

                                                 
2 即損毀指明文書 (例如預設醫療指示或按預設指示簽發的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
的確效文本或該等文書遭撤銷的紀錄的罪行，以及為意圖阻止或促使遵從某份

預設醫療指示中的某項指令，或某項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而作出虛假或具誤導

性申述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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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F. 附表 1─預設醫療指示的標準表格  

12. “罹患末期疾病 ”、 “持續性植物人狀態 ”、 “不可逆轉
昏迷 ”和 “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 ”的
定義  

- 將現時列於附表 1預設醫療指示的標準表格中，
第 6部的醫療狀況的定義 (即 “罹患末期疾病 ”、
“持續性植物人狀態 ”、 “不可逆轉昏迷 ”和 “其他
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 ”)移至《條例草
案》主要部分 (見新增的第3A、3B及3C條 )，令此
等定義適用於整條《條例草案》。  

13. 見證人的個人詳情  

- 修訂附表1所載預設醫療指示標準表格的第4部，
以提供彈性予作為第二見證人的專業人員，容許

他們提供其所屬專業團體的註冊或會員編號，以

代替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第2條、附表1
及擬議新訂

第 3A 至 3C
條  

G. 附表 2─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及續頁的表格  

- 修訂附表 2所載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定表格
的格式和結構， 3以提升表格清晰度。  

附表2 

H. 原有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處理  

- 新增條文和附表來界定原有指示和命令若符合特
定要求，則繼續維持其有效性和適用性，而無須

重新訂立和簽發。 4 

第 54 條 及

擬 議 新 訂

附表1A 
I. 其他草擬事宜  

- 更新“專業失當行為”的定義內提述的法例條目。 5 第 1、 2條及

第 6 部 第 4
分 部 ( 即

第62條 ) 

                                                 
3 詳 情 請 參 閱 《 維 持 生 命 治 療 的 預 作 決 定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報 告 (立 法 會

CB(3)809/2024號文件 )第 105段。  
4 詳情請參閱上述報告第 115 段。  
5 詳情請參閱上述報告第 108至 109段。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hc/papers/hc20241108cb3-8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hc/papers/hc20241108cb3-80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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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主要目的  涉及的條文
及附表  

J. 為行文一致而作出的技術和文本修訂  

- 對條文作技術和文本修訂。  第5、9、10、
15至18、26、
30、32、33、
35、37、38、
40、55、57、
58、 61條及
附 表 1 和
附表2 

 


